
 
 

 

香港童軍 100 周年紀念大露營  
 

距離香港童軍 100 周年紀念大露營舉行的日期只有兩個多月，籌備工作正進行得如

火如荼，現將大露營的具體安排簡述如下，讓參加者作好準備迎接大露營的來臨。 

 

營章 

香港總監已批准童軍成員可由 2010 年 12 月 27 日起

佩戴「香港童軍 100 周年紀念大露營」營章於制服

恤衫右胸袋蓋上方，直至 2011 年 6 月 26 日止。 

 

出入營登記手續 

是次大露營以智能咭辦理出入營登記手續。智能咭藏於營友手冊之膠套內，營友須

以智能咭輕觸設於閘口之感應器作為出入營登記(使用方法如八達通)。若營友遺失

智能咭，須到行政組辦公營辦理補發手續及繳付有關之補領費用。 

 

基於環保及經濟效益原則，所有智能咭須回收作循環再用，故營友以智能咭辦理離

營手續後，請於閘口回收點交還智能咭（包括營友手冊之膠套連頸繩）。 

 

膳食安排 

營地煮食為童軍活動的特色之一，大會將邀聘持有牌照的食物供應商提供已清

洗、切割及醃製的食物材料，讓參加者自行煮食晚餐﹝12 月 27 日及 12 月 31 日除

外，將以飯盒形式提供﹞，一嚐營地煮食的樂趣，請營友自備爐具、炊具及食具。

早餐及午餐方面，大會將提供飯盒（其中一天的午餐將為素食餐盒以提倡健康飲

食），方便參加者爭取時間參與節目活動。 

 

飲用水供應 

為了推動環保，總營及每個分營都會設有濾水器，營友請自備水壺盛載飲用水。 

 

廁所及浴室設施 

營期間，大會將設置流動廁所及浴室。流動廁所內亦會提供廁紙及洗手液。 

 

廢物處理 

為保持營地環境清潔，大會在營地廣場、活動區及各分營將會設置足夠數量的大

型廢物箱。此外，為了提高營友支持環保的意識，請營友將棄置物品按照廢物的

類別分別投入指定的回收桶內，大會將定時安排人手處理桶內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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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排 

由於公共交通工具未能直接抵達營地，故此，大會建議參加旅團／單位租用旅遊

巴往返營地。租用旅遊巴前往／離開營地的旅團／單位，必須在 2010 年 11 月 22

日或以前遞交填妥的「旅遊巴許可證」申請表，並交回營地管理小組委員會辦理，

以便作出適當安排，所有獲准使用旅遊巴的旅團／單位必須遵照下列各項指示： 

 

1. 到場／離場許可證 

獲准使用旅遊巴的旅團／單位，必須將許可證張貼於旅遊巴擋風玻璃的左下

角，獲當值人員核准後才可在指定時間及地點上落客。 

 

2. 旅遊巴上落客時間／地點 

旅遊巴須按照營地管理小組委員會的指定時間內抵達及離開營地，並在指定地

點上落客。為免出現車龍而引致交通擠塞，各旅遊巴司機必須遵從在場指揮交

通的當值人員指示，並在上落客後立即離開。 

 

營地管理小組委員會將於稍後寄發許可證予各獲准使用旅遊巴前往營地的旅團／

單位。有關旅遊巴之上落客時間及地點安排，將連同旅遊巴許可證一併寄發。如

旅團／單位於 2010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仍未收到書面回覆，請與營地管理小

組委員會職員吳漢仲先生聯絡（電話：2957 6436）。 

 

營友物品領取安排 

營巾、營帽、營章、營友手冊(連藏有智能咭之膠套及頸繩)將於 12 月初經地域分

發予營友，領取安排將於稍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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